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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
高速路违停致伤亡
司机获刑十年

1月11日，四川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一支队对
外发布了一起违法犯罪案
例。一名货车司机因为深夜
将车停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
未采取任何警示措施，导致后
车追尾、多人死伤，该司机最
终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定罪，获刑十年。该案于
2017年12月1日由成都中院
终审维持原判。

据高速交警介绍，这是全
国首例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
车致人死亡，而被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起诉定罪的
案件。

酒驾弃车酿惨祸
一审获刑十年

2017年 1月 21日晚9点
15分，曾兴东酒后驾驶一辆半
挂牵引货车，在成都第二绕城
高速外环 214km+ 100m 处
时，被一辆白色轿车追尾。事
发后，曾兴东因害怕酒驾被交
警查处，将本可以移动的货车
丢弃在高速公路最中间的行
车道（客货车道）上，没有开启
双闪灯，也没有摆放任何警示
标志，熄灭了发动机后离开了
现场。

晚上9点30分，一辆载有
5人的越野车经过事发地，因
躲避不及追尾撞上货车。车
上2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1
人轻伤。直到1月22日中午，
曽兴东才主动到警方投案。

2017年2月16日，曽兴东
因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被简阳市公安局
刑事拘留。3月29日，被简阳
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最
终，检方以涉嫌以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
公诉。2017年9月15日，简阳
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
告人曾兴东犯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

置公共安全于不顾
将被追究刑责

法院认为，曾兴东作为具
有多年驾龄的职业司机，应当
知道并预见，夜间违规将大货
车停放在高速公路第二车道
上，存在极大的危及不特定人
群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物
损毁的危险性，且未设置任
何警示标志、未开启警示灯
便熄火离开，对可能发生的
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以致
在较短的时间内，导致后来
车辆避让不及，造成二人死
亡、三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
损毁的严重后果。其行为符
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的构成要件。

曽兴东不服提出上诉。
2017年12月1日，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据了解，国内此前也有过
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追究
刑责的案例，但都是以刑罚较
轻的交通肇事罪定性。曾兴
东一案，是首次被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

据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
路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法》中对高速公路上停车
的行为有明确的规定。正常
情况下，车辆不能在高速公路
行车道上停车，当发生事故或
车辆故障无法移动至应急车
道时，驾乘人员应立即报警，
同时打开车辆双闪灯，在规定
距离设置标准的警示标识，尽
快将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
但交警部门在实际执法中发
现，许多驾驶员缺乏足够的安
全和法律意识，“有些驾驶员
认为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行
为只能算是不文明或者不规
范，事实上却是置公共安全于
不顾的违法行为，一旦造成严
重后果，将被追究刑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逢春

“柯基犬摔亡 疑被捡狗人丢下楼”追踪

捡狗女子

哭着
道歉
失去爱犬的小吴委托律师准备起诉
要求当事人何某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逢春
见习记者何方迪田之路

摄影报道

成都女孩小吴在向捡狗女
子讨还宠物狗时，发现爱犬“莱
恩”坠楼身亡。此事经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独家报道后，引
发网友强烈关注。1月12日凌
晨，捡狗女子何某在派出所内
哭着向小吴道歉。

小吴表示，她没法马上原
谅对方。她发微博要求何某公
开道歉，表示将走法律程序维
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赔偿
损失。

12日傍晚，当事人何某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面
对面。她流着泪，为自己做错
的事公开道歉，并就此事的一
些细节首次进行了回应。

捡狗女子何某（左）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12日傍晚·独家对话

当事人何某:
结绳放狗
绳子突然断了

记者：从昨天到今天，你经历了什
么？

何某：很多人打电话来骂我。完全
没想到，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

记者：你对整个事件有什么想法？
何某：我从没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知

道怎么办，心里特别害怕，现在慢慢冷静
下来，觉得自己确实做错了，自己做的事
情很过分。我想通过媒体，发自肺腑地
向小吴，还有所有关心这个事情的朋友
和网友表示歉意，真的对不起大家。

记者：很多网友最想知道，这狗到底
是不是故意摔死的？

何某：绝对不是。我曾经养过4条
狗，绝不会这样做。当时我用绳子把小
狗放下去，结果绳子突然断了。我说的
是事实，绝不撒谎。

记者：既然小吴上门来要狗，那为什
么不直接归还呢？

何某：我现在特别后悔，自己控制不
了情绪，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11日

前，小吴曾经来过，网上也发了，我情绪
很不好，11日到家里来要狗的时候，我
就赌气，偏不给你。我打结10多米的绳
子，想把狗放了。

记者：在微博上看到你名字的账号，
是不是你？

何某：有亲戚打电话告诉我了。我
不玩微博，只有微信朋友圈。这些微博
是别人冒充的，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
么做。

记者：网友看到你和小吴的聊天截
图，认为你有戏弄对方的很多话语，你为
什么说这些话？

何某：这都是我的错，我向小吴真心
道歉，这对我是一次大的教训，以后我一
定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真的对不起。

记者：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何某：该赔偿损失的，和小吴好好

谈，我一定诚心诚意把这个事做好。再
次对大家说对不起，也请求大家能原谅
我这次错误。

12日凌晨，一直和记者联系的当事
人小吴发来短信，说派出所民警让她去
派出所，说事情有进展了。

小吴随即赶往派出所，见到了何某，
民警进行了询问调查，让双方妥善处理。
在派出所内，何某哭着向小吴道歉，请求

原谅。小吴没有表态，但表现出友好姿
态，没有过激的言行动作。

小吴说，最开始是何某的老公在和
她沟通，她提出希望作为成年人的何某，
能自己站出来面对。随后，何某露面并
抱住她道歉，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12日凌晨·派出所内

何某哭着
向失去爱犬的小吴道歉

12日中午·律师事务所

委托律师
收集证据拟尽快去法院起诉

小吴说，她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了解到，成都有律师决定帮助小
吴。

12日中午，小吴来到位于成都锦江
区的太琨律（成都）所，正式委托该律师
事务所主任朱建平律师、张安贤律师，准
备起诉。据了解，此次代理属于公益性
质，律师象征性地收了小吴 1元律师
费。目前，律师团队正在收集证据，拟尽

快去法院递交诉讼状。
可爱的柯基犬“莱恩”摔死，这两

天，小吴一直沉浸在悲伤中，眼睛红
肿。12日下午，小吴接受了双流区一
家宠物安葬店的建议，将莱恩的遗体
冷冻。该店表示，所有费用全免。

“我和莱恩感情很深，希望通过这
种方法多保留它一段时间，这也有利
于保留证据，方便以后维权。”小吴
说。

灭失他人财产

应该赔偿
丢狗女孩有没有权利要

求对方赔偿损失和道歉？公
安机关在这个案例中能起到
怎样的作用？记者采访了成
都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徐律师。

徐律师分析说，宠物狗属于
个人财产。从报道的细节来看，
何某从中间人手里获得这条宠
物狗，应该属于赠与收养。按照
民法通则的规定，拾得遗失物、
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
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
由失主偿还。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虽然是别人赠与，但从双
方的沟通过程看，何某明知这
条狗属于小吴所有，小吴也多
次明确提出希望返还。因此，
何某应该及时送还宠物犬，她
可以要求狗主人支付比如狗
粮消耗之类的合理费用，但双
方最终没有达成一致。

宠物狗和主人是有感情的，
何某诸如火烤狗肉之类的言语，
对狗主人造成了心理伤害，明显
有违社会公德。从民法的角度
讲，不管何某是故意摔死狗还是
意外导致了小狗死亡，都属于灭
失他人财产，应当赔偿损失。

律师说法

对于有网友提出公安机
关必须对当事人进行处理，徐
律师认为，这个案例从法律上
讲属于民事财产纠纷，公安机
关可以协助做调查和证据的
搜集，以后纠纷双方如果诉诸
法律，可以作为相关证据留
存。

失去爱
犬的小吴
发出微博，
要通过法
律维权。

△

馆12日凌晨，捡狗女子何某（右）哭着抱住小吴道
歉。

华西追踪
热 点 新 闻 一 追 到 底


